
八户生活指南（はちのへの暮
く

らし方
かた

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户国际交流协会 

 

 

第九集 

再入国的申请方法（再入国
さいにゅうこく

許可
き ょ 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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の仕方
し か た

） 
 
当你暂时离开日本国，又持同一签证再入日本国时，必须在出日本国之前申请并取得再入国许可。如果

不持再入国许可就离开日本的话，在留资格和在留期间将会失效，再入国时必须得重新申请签证。 

 

 

提交者    １ 申请者本人 

       ２ 可以作为代理人者如下 

(1) 雇主（就业的场合） 

(2) 校长（学生の场合） 

(3) 旅行行业者 

３ 律师或者行政代书士 

４ 亲属或者同居者（申请者本人不满 16 岁的场合，及本人因精神或肉体的障碍 

  而不能亲自出面的场合） 

 

所需材料   ・ 再入国申请许可书（1 份）※可通过传真索取许可书 

・ 护照 

・ 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

・ 提示可证明身份的文件（由代理人或委托申请人提交申请书的场合） 

 

手续费    ・1 次有效  3,000 日元 

       ・多次有效  6,000 日元         用收入印花缴纳  

※ 收入印花在邮局、邮票销售处或者印花销售处（一部分的便利店和生协）有售 

 汉语版 

2008/4/21 

 

申请地点   仙台入国管理局青森出張所 

       青森市長島一丁目 3-5 青森第 2 合同庁舎 

       TEL 017-777-2939 

 

受理时间   星期一～星期五（祝祭日除外） 9 点～12 点 13 点～16 点 

        

其他     ・所要时间大约 10～15 分钟。但是，如果拥挤，则需更长时间。 

         

       ・多次有效，在签证的有效期限内的 3 年之间有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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